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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准确计算、审核办理出口退（免）税，核实出口业务的

真实性，防范骗取出口退税违法行为的发生，根据《国务院关于

调低出口退税率加强出口退税管理的通知》（国发明电〔1995〕

3 号）、《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货物贸易

外汇管理制度改革的公告》（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 2012 年第 1

号）的有关规定，现将出口企业申报出口货物退（免）税提供收

汇资料的有关问题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出口企业申报退（免）税的出口货物，须在退（免）税申报

期截止之日内收汇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为收取人民币,下同），

并按本公告的规定提供收汇资料；未在退（免）税申报期截止之

日内收汇的出口货物，除本公告第五条所列不能收汇或不能在出

口货物退（免）税申报期的截止之日内收汇的出口货物外，适用

增值税免税政策。 

二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出口企业，在申报退（免）税时，对已收

汇的出口货物，应填报《出口货物收汇申报表》（附件 1），并

提供该货物银行结汇水单等出口收汇凭证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

的为收取人民币的收款凭证,原件和盖有企业公章的复印件，下

同）；对暂未收汇的出口货物，生产企业应在《生产企业出口货

物免、抵、退税申报明细表》的“单证不齐标志”栏（第 20 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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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填写“W”,暂不参与免抵退税计算，待收汇并填报《出口货物

收汇申报表》后，方可参与免抵退税计算；对不能收汇或不能在

出口货物退（免）税申报期的截止之日内收汇的属于本公告第五

条所列的出口货物，按本公告第五条的规定办理： 

（一）被外汇管理部门列为 B、C 类企业的； 

（二）被外汇管理部门列为重点监测企业的； 

（三）被人民银行列为跨境贸易人民币重点监管企业的； 

（四）被海关列为 C、D 类企业的； 

（五）被税务机关评定为 D 级纳税信用等级的； 

（六）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其他增值税扣税凭证、增值税偷

税、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等原因，被税务机关给予行政处罚的； 

（七）因违反进、出口管理，收、付汇管理等方面的规定，被海

关、外汇管理、人民银行、商务等部门给予行政处罚的； 

（八）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的不能收汇的原因为虚假的； 

（九）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供的出口货物收汇凭证是冒用的。 

前款第（一）至第（五）项情形的执行时间(以申报退（免）税时

间为准，本款下同)为主管税务机关通知之日起至情形存续期结束；

前款第（六）至第（九）项情形的执行时间为主管税务机关通知

之日起 24 个月内；出口企业并存上述若干情形的，执行时间的截

止时间为情形中的最晚截止时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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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自 2014 年 5 月 1 日起，出口企业上一年度收汇率低于 70%

（外汇管理局、人民银行提供的企业上一年度出口收汇金额，加

上企业申报并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确认的不能收汇金额合计，占

企业申报退（免）税的上一年度出口货物出口额的比例）的，该

出口企业当年 5 月至次年 4 月申报的退（免）税，按本公告第二

条的规定执行。 

四、本公告第二条、第三条所列出口企业以外的其他出口企业申

报的出口货物退（免）税，可不提供出口收汇凭证，本条第二款

规定的情形除外；对不能收汇或不能在出口货物退（免）税申报

期的截止之日内收汇的属于本公告第五条所列的货物，按本公告

第五条的规定办理。 

主管税务机关在出口退（免）税审核中，发现前款出口企业申报

退（免）税的出口货物存在需要进一步核实出口业务真实性的，

出口企业在接到主管税务机关通知后，应填报《生产企业出口业

务自查表》或《外贸企业出口业务自查表》、《出口货物收汇申

报表》或《出口货物不能收汇申报表》（附件 2）及相关证明材

料。主管税务机关对企业报送的申报表和相关资料，按有关规定

核查无误后，方可办理该笔出口货物退（免）税。 

五、出口货物由于本公告附件 3 所列原因，不能收汇或不能在出

口货物退（免）税申报期的截止之日内收汇的，如按会计制度规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8878


